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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优波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追认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（1）2020年 7月 1日，公司借款 270万元给参股公司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，

期限一年，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 月 30日，年利率 9%。 

（2）2020年度，公司拆借给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合计金额 170,942.92元，

约定无利息。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，未收回账款 28,136.51元。 

（3）2020年 9月 1日，公司与关联公司郑州量子云能源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签订《技术推广合同》，并支付推广费用 610,943.60元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21 年 4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追认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傅宏伟、付江回

避表决。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杜英街 166号 B16号楼 b户 3层    

注册地址：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杜英街 166号 B16号楼 b户 3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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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傅宏伟 

实际控制人：付江  

注册资本：515.4639 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碳技术咨询服务；大数据采集、处理和存储服务；互联网信息咨

询服务；软件开发及推广；网上贸易代理、网上商务咨询。  

关联关系：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我司董事长傅宏伟；我

司持有该公司 19.4%的股份。 

2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郑州量子云能源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住所：郑州市高新区冬青街 10号银发工业园 3号厂房 3层北 2  

注册地址：郑州市高新区冬青街 10号银发工业园 3号厂房 3层北 2 

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法定代表人：付江 

实际控制人：付江 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 

主营业务：新能源技术开发；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；

新能源设施开发经营；新能源产品和机电产品的销售。  

关联关系：郑州量子云能源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法定代表人付江为我司

总经理，股东傅宏伟为我司董事长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（1） 公司与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、自愿、等价和有偿

的一般商业原则，并确保交易的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第三方的价格或收

费标准,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2） 公司与郑州量子云能源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交易，符合市场定价原则，

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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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2020年 7月 1日，公司借款 270万元给参股公司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，

期限一年，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 月 30日，年利率 9%。 

（2）2020年度，公司拆借给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合计金额 170,942.92元，

约定无利息。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，未收回账款 28,136.51元。 

（3）2020年 9月 1日，公司与关联公司郑州量子云能源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签订《技术推广合同》，并支付推广利息 610,943.60元。截止 2020 年 12月 31

日，由于疫情原因，致使项目延期至 2021 年完成，会计师事务所出于谨慎性考

虑调整账目，从预付账款调至其他应收款。2021年 4月 25日，郑州量子云能源

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已经全部归还本金合计共 610,943.60元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 

（1）参股公司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正处于快速成长期，为了支持参股公司

的发展，故借款给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，并收取一定的利息。此次拆借，不

会对公司造成实质性影响，也不会损害股东利益。 

（2）2020 年度，临时拆借款项给参股公司郑州清能碳数据有限公司，有助于参

股公司业务发展，不会损害我司股东利益。 

（3）我司与关联公司郑州量子云能源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签订的技术推广协

议并支付费用，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全额收回。此次资金拆借，没有损害公司和

股东利益；但我司以后要审慎处理和关联方的往来，及时履行审议程序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郑州优波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郑州优波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 董事会  

2021 年 4 月 2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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